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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V 

特许  

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政府 ”) 

 

有关：赤柱海滨小卖亭转型  

 

1. 本人／本公司现回应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 ”）就

赤柱海滨小卖亭转型的市场意见征集（“意见征集 ”）

于 2026年 2月 12日发出的邀请书（“邀请书 ”）。  

 

2. 除非本特许另有界定，本邀请书所界定的词语及词

句，在本特许使用时具有相同涵义。  

 

3. 鉴于政府在本邀请书同意应本人／本公司要求支付

港币一元，本人／本公司现承诺、确认并同意下列条

款。  

 

4. 本人／本公司现同意，政府可制作本人／本公司与政

府就本邀请书或是次意见征集进行的任何会面（“该

等会面 ”）的书面记录及／或录影记录及／或录音记

录（“该等记录及录影录音 ”），以记录该等会面的过程，

包括会面期间由本人／本公司提出或与政府讨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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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构思、意见及建议。  

 

5. 本人／本公司现授予及（如本人／本公司无权如此行

事）须自行承担费用及开支，促致授予政府、其获授

权使用者、受让人和所有权继承人一项非专属、可自

由转让、免缴版权费用、不可撤销、全球范围内、永

久性及可转授的特许，以使用 (包括作出《版权条例》

（香港法例第 528章）（“《版权条例》”）第 22至 29条所

订明受版权限制的作为）（i）本人／本公司应本邀请书

或就是次意见征集提交的资料，以及就本邀请书、是

次意见征集或该等会面所载或提交政府的所有其他

文件、作品及素材（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报告、摘要、

模型、问卷、分析、文章、意见、建议、记录、提议、

平面图、设计、图则、图片、图样、图像、声音、音

乐、公式、表格、图表、数据库、电脑原始代码，以

及数据或资料的编汇）（统称 “该意见书 ”）；（ii）在该

等会面期间由本人／本公司提出的所有数据或资料

的编汇、发明、方法、程序、作业方式、公式及其他

资料，不论在该等记录及录影录音内有否记载（统称

“该等资料 ”）；以及（i ii）存在于该意见书、该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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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录影录音和该等资料中的全部知识产权，作本邀请

书及／或是次意见征集预期的所有目的，包括但不限

于考虑或探讨回应是否切实可行，进行任何公众咨询

及随后以政府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进行招标或采购，

改编或修改该意见书或该等资料，把该意见书或该等

资料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纳入其他文件、素材、数

据、发明、方法、程序、作业方式、公式或资料内（不

管是否与是次意见征集有关），或作记录用途（统称

“该等目的 ”）。在不损害上述条文的一般性原则下，

政府有权：  

 

(a) 为该等目的使用（包括复制及刊载、展示、展览及／

或向公众传播，以及作出《版权条例》第 22至 29条所

订明受版权限制的任何其他作为）该意见书、该等记

录及录影录音和该等资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论属

何形式）；以及  

 

(b) 使用、采纳（包括制作《版权条例》所指的任何改编

本）或发展该意见书、该等记录及录影录音和该等资

料，而无须指明该意见书、该等记录及录影录音和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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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料的出处。  

 

6. 此外，在不损害上文第 5条的一般性原则下，本人／本

公司现声明政府有权就该等目的以任何方式使用和

向任何第三方披露该意见书、该等记录及录影录音和

该等资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7. 本人／本公司现保证：  

 

(a) 拟备或提供该意见书、该等记录及录影录音和该等资

料或其任何部分内容，在现时和将来都不会侵犯任何

人的知识产权或任何其他权利；  

 

(b) 政府、其获授权使用者、受让人和所有权继承人为本

邀请书预期的任何目的及／或该等目的而使用或管

有该意见书、该等记录及录影录音和该等资料或其任

何部分内容，在现时和将来都不会侵犯任何人的知识

产权或任何其他权利；  

 

(c) 政府、其获授权使用者、受让人和所有权继承人在现

时和将来都不会因为行使本邀请书及／或是次意见

征集所授予的任何权利，而侵犯任何人士的任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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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或任何其他权利；  

 

(d) 在该意见书、该等记录及录影录音或该等资料任何部

分内容的任何知识产权已归属予第三方的范围内，本

人／本公司声明和保证，有关第三方知识产权拥有人

已批出一切所需的批准和特许，准许本人／本公司、

政府、其获授权使用者、受让人和所有权继承人按照

上文第 5条订明的条款使用该意见书、该等记录及录

影录音或该等资料的有关部分内容；以及  

 

(e) 本人／本公司完全有权力、能力和权限订立本特许，

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上文第 5条批出特许。  

 

8. 本人／本公司进一步同意，政府基于该意见书、该等

记录及录影录音或该等资料所作出的任何作品或素

材（包括对该意见书、该等记录及录影录音或该等资

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作出的任何改动、改编、更改、

定制、翻译、改正、改善、润饰或修改），有关知识

产权一经产生，须绝对及即属于和保持归属于政府。 

 

9. 本人／本公司同意，任何人士拥有该意见书、该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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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及录影录音和该等资料所存有的知识产权，其所作

的任何转让或授予的任何特许均受上文第 5条所述的

特许规限。本人／本公司须自行支付费用以促致该等

拥有人亦对受让人和特许持有人施加有关义务，使该

等知识产权其后的任何转让或特许受上述特许规限，

令所有其后的受让人及／或特许持有人都必须承担

这些义务。  

 

10. 本人／本公司必须不得撤回地放弃及须自行支付费

用及开支，以促致该意见书和该等资料或其任何部分

内容的所有作者，以及下文第 11条所提及的錄制品或

记录的所有表演者，不得撤回地放弃各个项目的所有

精神权利（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该等放弃权利使

政府、其获授权使用者、受让人和所有权继承人受惠，

以及必须由向政府递交有关项目或其产生、或向政

府、其获授权使用者、受让人和所有权继承人授予特

许时生效（视乎情况而定）。  

 

11. 本人／本公司于錄制及／或记录该等记录及录影录

音前，须就政府、其获授权使用者、受让人和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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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就本邀请书及／或意向征集的预期目的使用

和利用此等錄制品及／或记录或其副本，向表演者取

得可能需要的所有同意和批准，并自行承担有关费用

及开支。就本条而言， “表演 ”、 “表演者 ”、 “錄制 ”及

“錄制品 ”的定义，与《版权条例》第 200条所赋予的涵

义相同。  

 

12. 本人／本公司须就针对政府、其获授权使用者人、受

让人和所有权继承人（各称 “受弥偿方 ”）而威胁提起、

提出、提起或确立的任何及所有索偿、指控、申索、

诉讼、仲裁、程序（不论是否成功、已妥协或已和解），

以及受弥偿方关于或源于违反本特许或违反本人／

本公司在本特许下所作的任何申述、保证及／或承诺

而可能支付或招致的所有负债、债项、亏损、损害赔

偿、开支、收费和费用（包括所有法律费用及其他开

支、收费或费用），向各 “受弥偿方 ”作出弥偿，并须

保持令其获得完全及有效的弥偿。  

 

13. 本人／本公司须自费在日后随时进行所有合理所需

或合适的行为，并签署所有合理所需或合适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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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实施本特许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根据上文第

5条授予或促至授予政府、其获授权使用者、受让人和

所有权继承人特许，以及协助解决与该意见书、该等

记录及录影录音和该等资料有关的任何问题。  

 

14. 除非文意另有要求，本特许的 “知识产权 ”指专利、商

标、服务商标、商号、外观设计权、版权、域名、数

据库权、技术权、新发明、新设计或新工序，以及其

他知识产权，不论是现在已知的还是日后产生的（不

管性质为何或在何处产生），在各情况下不论是否已

注册，要求获授予这类权利的申请也包括在内。  

 

15. [本人／本公司同意，签署本特许的各方，对本特许所

施加的义务和提供的保证负上共同及各别的法律责

任。  

 

16. 本人／本公司同意，本特许中不合法或不能强制执行

的条款或部分条款，可从本特许中分割出来，而本特

许的余下条款或部分条款则继续有效。  

 

17. 本人／本公司同意，如政府没有行使或延迟行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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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权力或采取补救，并不代表政府放弃该权利、权

力或补救。政府如放弃权利、权力或补救，必须以书

面方式提出，并由提出放弃的政府签署。  

 

18. 本特许须受不时在香港施行的法例规管，并按照有关

法例解释。本人／本公司同意接受香港法院的司法管

辖。  

 

19. 本人／本公司同意，如本人／本公司违反本特许的任

何条款或条件，损害赔偿可能不是足够的补救。除本

特许或任何法例赋予的任何权利或补救外，政府有权

根据法例，向任何具司法管辖权的法院寻求本特许的

实际履行，或任何非正审、临时或紧急措施或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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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本特许由本人／本公司于下述日期亲自签署，并于该

日生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获授权代表回应人士  

签署的人士签署  

回应人士姓名：  

职位：  

日期：  

 
 


